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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年报问询函 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174 号 

 

 

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

下情况： 

1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为 10.07 亿元，

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8.85亿元，

同比分别下滑 11.81%、20.02%，其中包含与主营业务无关的

4,427.88 万元销售原材料收入；2022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亏损 8,293.58万元，公

司 2019至 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（以下简

称扣非后净利润）孰低者持续为负，2023 年 1季度公司净利

润仍亏损 1,492.73 万元，同比下滑 454.54%；主营业务中收

入占比较高的环保工程和有色金属材料业务营业收入同比

分别大幅下滑 32.92%、32.63%，过滤材料、有色金属材料业

务毛利率分别同比下降 4.69个和 4.64个百分点，连续两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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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滑，其中有色金属材料毛利率仅 4.63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相关行业环境、销售价格、原材料价格变化

情况、同行业上市公司可比业务情况等，补充说明公司各项

主营业务收入及产品毛利率持续明显下滑、绝对值较低的原

因，相关趋势是否将持续，是否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（2）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大额原材料销售收入的具

体原因、后续影响以及销售明细等情况，直接销售原材料是

否与公司生产经营未达预期有关，是否可能影响公司后续生

产计划安排，以及相关原材料销售公司净利润、现金流量等

主要财务数据的具体影响。 

（3）结合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及变动趋势、盈利能力、

所属行业环境变化情况、竞争趋势等，说明公司持续经营能

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在年报

审计过程中就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履行的

审计程序、获得的判断依据以及具体结论。 

2.年报显示，公司持股比例为 79.33%的陕西汽车中创专

用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创专用车”）截至报告期末共

存在 580 万元逾期借款未偿还，报告期内中创专用车因拖欠

货款、拖欠工程款、“优先股”借款、买卖合同纠纷等事项

涉及 10 项诉讼。其中，中创专用车 66.14%的股份系公司子

公司旬阳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关联交易，以

3486.48 万元的交易对价从公司控股股东中创尊汇集团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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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处收购所得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中创专用车截至回函日已逾期的借款情

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名称、借款金额、借款用途、还款

期限、逾期金额、债权人采取的追偿措施等，结合中创专用

车的生产经营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、有息负债及可用货币资

金情况等，补充说明中创专用车债务逾期的具体原因，中创

专用车的偿债能力、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

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风险事项，并充分提示风

险。 

（2）结合前述回答情况及公司收购中创专用车过程中

历次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内容，补充说明中创专用车后续

实际经营情况、风险状况等与其股权价值相关的各项指标是

否与公司前期股权收购交易中披露情况存在差异，如否，请

结合公司历次收购中创专用车股份交易的股权定价情况、定

价依据等补充说明相关交易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向关

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；如是，请说明产生差异的具体原因。 

（3）结合本题前 2 问的情况以及中创专用车股权转让

系列交易各环节的审议、审批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

就相关交易履行的核查程序，补充说明相关股权收购交易的

商业合理性、定价是否公允、审议决策程序是否合规，是否

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是否勤

勉尽责，与资产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。 

请年审会计师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发生管理费用 1.2亿元，同比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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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21%，占主营营业收入比重为 13.54%，主要系职工薪酬、

业务招待费、水电及物业管理费、诉讼及律师费、中介服务

费、咨询顾问费及其他费用等增加所致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量化分析公司管理人员数量、平均薪资与业务规

模及变动情况是否匹配，并结合管理人员薪资水平与同期同

行业可比公司、同地区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等，说明管理费

用中职工薪酬同比明显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报告期业绩

变动趋势的匹配性。 

（2）补充列示业务招待费、水电及物业管理费、诉讼

及律师费、中介服务费、咨询顾问费及其他费用的金额前 10

大项目的金额、用途、使用主体、支付对象等具体明细情况，

并说明上述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公司业务规模

的匹配性，以及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3）结合前述回答情况，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管理

费用大幅增长是否与公司业务规模及变动情况相匹配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为

5,588.64 万元，同比减少 49.24%，有息负债（短期借款、

一年内到期非流动性负债、长期借款）账面余额为 3.45 亿

元，同比增长 16.73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公司经营情况、经营计划、业务模式和行业

普遍特征说明你公司有息负债余额较高且同比明显增加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（2）结合公司经营业绩、货币资金情况、经营性净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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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流、预计负债情况、债务规模及相关有息负债的到期日分

布情况，以及公司近期对外投资计划、实际投资进展等，量

化分析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以及是否发生明显恶化，现有资

金和近期经营回款是否足以偿付到期债务和预计负债、覆盖

投资承诺，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风险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因收购苏州顺惠有色金属制

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顺惠”）和苏州中迈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中迈”）控制权而分别新增商

誉 1.24 亿元、566.95 万元；在商誉减值测试中，公司对苏

州顺惠 2023 年至 2027 年销售收入增长率预测情况分别为

2,189.80% 、26.19%、16.51%、4.73%、4.52%，对苏州中迈

2023 年至 2027 年销售收入增长率预测情况分别为 56.52%、 

27.44%、10.00%、9.09%、8.33%；报告期内，苏州顺惠仅实

现营业收入 85.03 万元，净利润亏损 2,325.24 万元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苏州顺惠和苏州中迈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情

况、主要财务数据等，补充说明相关情况与公司收购苏州顺

惠和苏州中迈时的财务预测数据、估值依据等是否存在差异，

如否，请说明公司溢价收购苏州顺惠和苏州中迈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如是，请说明差异出现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前述回

答情况详细说明公司对苏州顺惠、苏州中迈收入增长率预测

等商誉减值测试关键指标确定的依据及合理性，以及相关商

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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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结合公司年报中所披露的公司对苏州顺惠的增资

金额，以及苏州顺惠相关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存在

多处前后不一致的情况，核对相关披露数据是否真实、准确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3.06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16.51%，共计提坏账准备 6,843.44 万元，同比增

加 8.13%，坏账计提比例 22.36%；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

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4,331.81万元，计提比例为 83.7%；按账

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26,272.45万元，坏账准备计提

比例为 12.25%，其中一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

7,864.45 万元，占比 29.93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交易

背景，交易对方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董监高等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，款项无法收回或难以收回的具体原因，公司已采

取及拟采取的催收措施，计提比例的具体判断依据和合理性。 

（2）补充列示报告期末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

收账款中，账龄超过一年的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客户的名称、

信用情况、具体账龄，应收账款余额、未能结算的原因，欠

款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

相应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其依据，坏账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（3）结合你公司所处行业特征、信用政策、销售模式、

历史坏账比例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补充说明你公司对

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组合坏账计提比

例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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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合计 2.27 亿

元，同比下降 31.46%，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或合同履约成本

减值准备 1,900.55 万元，同比增长 19.48%；其中，原材料、

库存商品均存在账面余额同比下降且坏账计提比例同比明

显增加的情况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不同存货项目的具体存货

类型、产品构成、用途、数量、金额及库龄等，并结合近三

年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、价格变化趋势、销售情况、存

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和测试过程、可变现净值、同行业可

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准确性与合理

性，并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计提比例明显增长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以前年度是否存在应计提未计提的情况，是否存在利

用存货跌价准备进行利润调节的情形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说明就存货真实性和减值测试充分性

履行的审计程序，相关审计程序的覆盖比例等。 

8.年报显示，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7,368.81

万元，共计提坏账准备 5,400.25 万元，其中按照第一阶段

计提坏账准备 328.22 万元，按照第三阶段计提坏账准备

5,072.03万元。请你公司说明按照不同阶段计提坏账准备的

其他应收款对应的具体事项、交易对手方、账龄等基本情况，

坏账计提判断依据及具体计算过程，相关划分情况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要求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

见。 

9.年报显示，因员工持股计划未达到行权条件，报告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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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回 2021年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1,248.95万元。请你公司

结合公司业绩完成情况、员工持股计划具体条款等，说明公

司存续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考核要求、行权条件、历次股份

支付等费用确认情况以及后续处置计划等，并补充说明实施

及后续处置（如有）相关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具

体影响。 

10.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，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

有关的现金 2.72亿元，同比增长 316.92%，其中，收到的其

他往来款 2.49亿元，同比增长 373.89%；支付其他与经营活

动有关的现金 3.13 亿元，同比增长 357.39%，其中，支付的

其他往来款 2.42亿元，同比增长 701.61%。请你公司说明收

到、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均大幅增长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列示收到、支付的其他往来款对应的具体

经营事项、交易金额、收款对象等具体明细，并说明是否存

在控股股东及关联人资金占用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形。请

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1.年报显示，公司本期发生违约金、赔偿金及罚款支

出 2,850.56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违约金、赔偿金

及罚款支出涉及的具体事项、形成原因，相关事项是否及时

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12.年报显示，2022 年公司向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

为 4.33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43.01%，其中向第一大客

户销售金额为 3.27 亿元，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32.46%。请你

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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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对比列示近两年前五名客户的名称、销售产品及

销售金额，公司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与前述客户是否

存在关联关系，如近两年前五大客户发生明显变化，请说明

变化的具体原因。 

（2）结合公司与第一大客户的具体销售内容，信用政

策，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和期后回款情况，并结合公司业务模

式、具体合同及业务开展情况、上下游竞争情况等，补充说

明公司与第一大客户的交易金额和占比均较高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公司是否对其存在重大依赖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3.2019 年 4月 30日，中国证监会厦门证监局对你公司

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，部分投

资者以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致使其遭受经济损失为由要求公

司给予赔偿，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索赔金额为

10,009.43 万元，你公司对相关诉讼确认预计负债 4,737.55

万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截至回函日的案件审理进展，并说明公

司是否已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请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结合相关诉讼进展情况，公司历年对相关案件预

计负债确认情况、确认依据及差异情况等，补充说明相关预

计负债的测算过程及依据，相关计提是否充分合理。请公司

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4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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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额 4,221.93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递延所得税资

产的形成原因、确认依据、计算过程和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

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，说明其未

来是否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。 

15.2023 年 5月 11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签署合作

协议的公告》，称你公司拟与自然人高鹏、昀启（北京）股

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昀启投资”）、厦门科

之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科之家”）

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厦门中科晏阳新材料有限公司（具体以工

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中科晏阳”）共同开发钙钛矿太阳

能电池项目，中科晏阳注册资本 2,000 万元，其中公司以现

金出资 520 万元持有中科晏阳 26%股权，高鹏以专利出资持

有中科晏阳 40%股权，昀启投资、科之家以资源及服务入股

分别持有中科晏阳 25%、9%股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高鹏作为出资的专利技术的具体内容、应用

领域、商业价值、行业地位及认可度、评估情况等，补充说

明其以相关专利进行实缴出资持有中科晏阳 40%股权的原因、

合理性及公允性。 

（2）补充说明昀启投资、科之家用以实缴出资的“资

源及服务”的具体含义、内容、商业价值、价值评估方式等

具体信息，并说明昀启投资、科之家以资源及服务入股分别

持有中科晏阳 25%、9%股权的原因、合理性及公允性。 

（3）结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章第一节相

关规定，补充说明高鹏以专利出资，昀启投资、科之家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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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及服务出资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关于有限

责任公司设立、出资的各项基本要求，相关交易决策是否审

慎、合理、具有可行性。 

（4）结合本题前 3 问的情况以及公司签署设立中科晏

阳相关合作协议各环节的审议、审批程序以及公司董事会、

管理层就相关交易履行的核查程序，补充说明相关交易的商

业合理性、股权出资定价是否公允、审议决策程序是否合规，，

是否存在炒概念、蹭热点的情形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是否勤勉尽责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5 月 31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厦门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年 5月 16日 


